
农民出让土地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 基于上海、河南、辽宁、广东四地的调查 

泉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在给予 

了一定的经济补偿后，变身为“城市居民”。对于这一作法，广大失地农民的态度是 

怎样的?他们是否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出让土地?到底有哪些因素最终会影响其出让 

土地的意愿?本文利用2008年夏天对上海、河南、辽宁、广东四地失地农民的调查资 

料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出让土地意愿的因素包括征地补偿、抗风险能力、社会保 

障水平、可持续发展机会等多个维度的考量，其中抗风险能力和社会保障水平是影响 

农民出让土地意愿的必要条件(本研究中的上海与河南农民是典型例证)，而农民失 

去土地后的可持续发展机会将对农民出让土地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效应(本研究中 

的广东农民是典型例证)。因此，仅仅依靠给予单纯的经济补偿并非合理安置失地 

农民的有效途径。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变身为“城市居民”。 

在这个过程中，目前通行的作法是，让他们得到一部分的经济补偿，同时获得“城市居民”的名 

份。对于这样的作法，广大失地农民的态度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出让土地? 

且不论农民是否真的能决定作为他们安身立命之本的土地的去留，到底有哪些因素最终会影 

响农民出让土地的意愿?经济补偿在征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将有助于合理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本文试图利用有关调查资料，通过对不同地区农民出让土 

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一

、研 究方法 

1．资料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城市化进程 中失地农民问题研 

究”(项目编号：07BSH013)。该项目在2008年7～8月间在上海、河南、辽宁、广东四地各选择 

了一个县(区)，对该县(区)的失地农民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总样本规模为630人。有关样 

本基本情况的描述统计参见表 1。 

2．因变量 

本文研究农民出让土地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因此因变量即为农民是否愿意土地被征用。 

数据显示，对于征地的态度，四地被调查者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上海有78．3％的人愿意土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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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用，显著高于其他三地，而河南的被调查者中仅有 1．3％的人愿意土地被征用。详见表2。 

表1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单位：％) 

表2 不同地区被调查者对出让土地的态度 (单位：％) 

在630个被调查样本中，有8O人选择了“无所谓”，另有9人此题未填，为了更清晰地显示 

影响农民出让土地的因素，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仅使用态度明确的样本，共541人。编码原 

则是：“愿意”编码为 1，“不愿意”编码为0。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因此本研究选择使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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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 

3．自变量 

在本研究中，共选用了四组自变量，它们分别是：(1)有关地区的变量；(2)有关补偿的变 

量；(3)有关风险和保障的变量；(4)有关机会的变量。 

如表 2数据显示，不同地区被调查者的出让土地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上海农民多数愿意出 

让土地，而河南、辽宁、广东农民则不愿意者居多，尤以河南农民为最。因此 ，将地区变量纳入 

自变量中，同时将后三组自变量(有关补偿、风险和保障、机会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逐步纳 

入回归模型中，看在哪些控制变量的作用下，地区变量与出让土地意愿的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 

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P<O．05)，由此推论影响农民出让土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 

各组 自变量的构成及编码原则参见表 3。 

表3 自变置构成及编码原则 

其中，“征地后生活水平是否下降”这一变量，是根据问卷中分别询问的被调查者在征地 

前、后的家庭生活水平在村中属于哪一位置(上等、中上等、中等、中下等、下等)，通过对这两 

个变量的比较，生成一个新的变量 ，看征地后的生活水平是否下降了。 

而“征地后的净收入是否增加”这一变量，是根据问卷中分别询问的被调查者在征地前、 

后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年支出这四个变量，综合计算得到的又一个新变量。计算方法是：征地 

后的净收人 =(征地后的年收入 一征地后的年支出)一(征地前的年收入 一征地前的年支出)。 

以地区分组对这些变量的描述统计详见表4。 

二、分析结果 

表5显示了地区、补偿、风险与保障、机会等各组因素被依次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后，分 

别对农民出让土地意愿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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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地区在征地过程中的补偿、风险、保障、机会等的描述统计(百分比和平均值) 

上海 河南 辽宁 广东 总样本 

N(人) 122 156 151 201 630 

每亩地的补偿费 

补偿金额的均值(元) 

标准差(元) 

对所获征地补偿费的看法 

低(％) 
一 般(％) 

高(％) 

征地前的主要收入来源 

不靠土地(％) 

靠土地(％) 

找工作的难易程度 

容易(％) 
一 般(％) 

难(％) 

征地后参加的各种保险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合作医疗(％) 

镇保(％) 

商业保险(％) 

最低生活保障(％) 

失业保障(％) 

社保(％) 

没有保险(％) 

征地后生活水平的变化 

上升(％) 

持平(％) 

下降(％) 

征地前后的收入、支出情况 

征地前家庭年收入的均值(元) 

征地后家庭年收入的均值(元) 

征地前家庭年支出的均值(元) 

征地后家庭年支出的均值(元) 

净收入变化额的均值(元) 

标准差(元) 

和原市民(不包括同事和亲戚)的交往 

很多交往(％) 

较多交往(％) 

较少交往(％) 

很少交往(％) 

没有交往(％) 

与原市民(不包括同事和亲戚)的交往属于哪一类 

商业、生意等业务往来 
陌生人之间的简单买卖关系 

由于相同的兴趣爱好，如棋友、牌友等 

由于新的邻里关系 

经常共同参与社区、社会的活动 

其他 

775 

234 

64．8 

35．2 

60．6 

39．4 

3．0 

31．3 

65．7 

49．2 

43．4 

16．4 

4．1 

35．2 

8．3 

78．3 

13．3 

18244 

24283 

11995 

16894 

1086 

(4664) 

18．5 

26．1 

24．4 

26．1 

5．O 

2．2 

5．4 

20．7 

55．4 

l5．2 

1．1 

21665 

10664  

98．0 

2．0 

12．9 

87．1 

0．8 

5．8 

93．3 

4．5 

3．8 

1．9 

O．6 

89．1 

1．3 

5O．O 

48．7 

8872 

4166 

8185 

9284 

— 5795 

(8128) 

9．5 

1O．8 

l6．9 

62．8 

2．9 

29．4 

17．6 

35．3 

5．9 

8．8 

87808 

98159 

85．4 

13．9 

0．7 

43．4 

56．6 

4．0 

24．6 

71．4 

5．3 

29．1 

8．6 

58．3 

2．0 

68．2 

29．8 

2O9l7 

20o38 

16617 

24596 

— 9l64 

(34834) 

5．8 

16．5 

22．3 

37．4 

l8．O 

23．5 

19．8 

19．8 

24．7 

6．2 

6．2 

37576 

15519 

93．9 

5．6 

0．6 

44．0 

56．O 

5．6 

25．5 

68．9 

26．9 

2．O 

1．O 

O．5 

1．0 

70．6 

25．6 

61．5 

12．8 

21160 

25012 

15935 

24108 

— 4320 

(16396) 

8．7 

14．4 

27．2 

42．6 

7．2 

30．1 

39．8 

1O．7 

l1．7 

5．8 

1．9 

35695 

59454 

87．5 

12．2 

0．3 

38．1 

61．9 

3．6 

21．7 

74．7 

20．5 

9．O 

7．9 

3．2 

3．7 

0．2 

O．2 

0．3 

65．4 

1O．5 

63．5 

26．O 

16170 

16383 

12544 

17627 

— 5095 

(21546) 

7．8 

16．O 

21．5 

31．8 

23．0 

17．1 

23．2 

l6．8 

30．6 

8．7 

3．5 



表5 各因素对农民出让土地的影响分析：l0舀stic回归模型的比较 

P<0．05 ” P<0．Ol P<0．o01“’ 

注：括号中为参照缺省项 

模型一是未引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农民的出让土地意愿存在 

显著差异，河南、辽宁、广东农民的出让土地意愿分别为上海农民的0．026倍(e一3．656=0．026， 

以下略)、0。125倍、0．1倍。 

模型二引入补偿变量后，三地农民与上海农民在出让土地意愿方面的差异依然显著，和多 

数上海农民愿意出让土地相比，辽宁、广东的出让意愿仅为上海的 1／5左右，河南则依然极低 

(0．047倍)。补偿费对农民出让土地意愿也有显著影响(P<0．ooo)，认为补偿费低的人出让 

土地的意愿是认为补偿费一般或高的人的0．246倍。 

模型三引人了一组代表风险和保障的变量后，三地农民与上海农民在出让土地意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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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在统计上不再具有显著性水平(P> 05)，因此推论导致上海农民出让土地意愿明显 

偏高的因素，正是上海农民拥有了相对较好的抗风险和社会保障水平，这从前面表4的描述统 

计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上海农民在征地前依靠土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数 比例是最低的 

(39．4％)，没有参加保险的人数比例也是最低的(35．2％)；相比之下，河南农民中愿意出让土 

地的比例极低，与河南农民有最多比例的人(89．1％)没有参加任何保险紧密相关，而且也有 

最高比例的人(48．7％)在征地后生活水平降低了。结合描述统计和回归模型的数据，可以推 

论，征地后的风险和社会保障水平是农民是否愿意出让土地的重要影响维度。从模型三的回 

归系数(B)和差别比(Exp)数据可以看到，对农民出让土地意愿有显著负影响(P<0．05)的因 

素依次是生活水平下降、补偿费低、征地后没有参加任何保险、征地前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土地。 

模型四引入了机会维度中的净收入变化这一变量。从表 4数据可以看到，四地农民失去 

土地后在年支出上都增加了，但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在各地同时发生。因此综合了收入、支出两 

个指标的净收入的变化趋势才是最终反映农民未来机会的指标。从表 4的平均值数据可以看 

到，四地中只有上海农民的年均净收入是增加了，其它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以辽宁为最， 

年均净收入下降了9164元。从模型四的数据看，净收入这一变量对农民出让土地的意愿有显 

著影响(P<0。O1)，净收入增加的人出让土地的意愿是净收入没有增加的人的3．844倍，可以 

推论这些失地后有能力使自己的净收入增长的人是一批离开土地后能有效把握各种生存机会 

的人，他们在失地后可能寻觅到了经济回报更好的生存方式，因此他们对征地持明显积极的正 

向态度。数据同时显示，引人净收人增长机会因素后，补偿费因素对出让土地意愿的影响效应 

有明显降低，显著性水平由模型三的P<0．001降低到模型四的P<0．05，认为补偿费低的人 

出让土地的意愿增长了 1．665倍(0．353／0．212=1．665)，这表明使农民拥有可持续的发展机 

会比让他们单纯获得经济补偿对于征地的积极作用要明显得多。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引 

入净收入变化这一变量后，广东农民的出让土地意愿有了极其显著的提高，和上海农民相比， 

广东农民出让意愿要高出3倍多。 

模型五引入了机会维度中城市社会交往因素这一变量，由于接触性的交往是产生认同的 

前提，因此失地农民与城市市民的交往可作为体现农民城市化程度至少是是否有城市化倾向 

的重要指标。从表4可以看到，上海农民与原市民的交往相对更多，且交往类型有更多的是基 

于邻里关系和共同的社区活动，这对于失地农民对城市生活的融人和认同有积极影响，而河南 

农民有62．8％的人与原市民没有交往，广东农民与原市民的交往中则有高达 7成的人是基于 
一 种陌生人或生意上的交往关系，这表明河南、广东的农民在社会空问中实际上与城市居民有 

着明显的区隔，这对于失地农民的城市化是极其不利的。从模型五的数据可以看到，与原市民 

的交往程度对于农民出让土地意愿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原市民交往多的人出让意愿是 

无交往的人的48倍，与原市民交往少的人出让意愿是无交往的人的31倍，这种正向效应是之 

前任何一个控制变量所无法企及的。这说明失地农民的城市交往对于他们各方面的改变是极 

其关键的，只有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不是仅仅在户籍上变更一下他们的名份，才能使 

他们离开土地后真正地城市化。另一个很有意义的发现是，引入了城市交往这个机会变量后， 

补偿费对农民出让土地意愿的影响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P>0．05)，这也再一次印 

证了失地农民的可持续性发展机会对于单纯的经济补偿的替代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从模型四、模型五的数据可以发现，失地后的机会因素对广东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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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在引入净收入是否增加、与原市民有否交往这两个代表机会的变量后，广东农民出 

让土地的意愿明显高于上海农民，分别约为上海农民的4倍和2．65倍。这表明失地后的发展 

机会对于广东农民的重要作用。 

综合以上五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影响农民出让土地意愿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 

项：补偿费、征地前对土地的依赖性、有否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生活水平能否保障、收入增加的 

可能性以及城市交往的程度。详细的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 6。 

表6 农民出让土地意愿的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 

注：括号内为参照缺省项 

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到，在这些因素中，补偿费的影响作用相对是最小的。从表6的模型中 

的各因素的显著性水平看，这些反映农民失地后的风险性、保障水平和未来机会的因素对于影 

响农民出让土地的意愿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它们对于非长远之计的经济补偿的替代作用是 

显而易见的，也是突出的。 

三、讨论与结论 

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尝试作出如下推论。 

第一，影响农民出让土地意愿的因素包括补偿、抗风险能力、保障水平、机会等多个维度的 

考量，仅仅依靠给予单纯的经济补偿并非合理安置失地农民的有效途径。在四地中，上海农民 

的征地补偿标准是最低的，但他们出让土地的意愿却是四地中最高的，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第二，从上海与其他三地失地农民的出让土地意愿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抗风险能力和 

保障水平是影响农民出让土地意愿的必要前提条件。在四地农民中，之所以上海农民中有明 

显更多比例的人愿意出让土地 ，正是因为上海农民中有更多比例的人在征地前的主要收人来 

源并不依靠土地，且征地后也有更多比例的人参加了各种社会保险。这从问卷调查同期的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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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调查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上海农民真正靠土地养活自己的情况很少，大多数种地只是为了 

吃口饭，有多余的粮食或蔬菜就贴补点家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除了种地外，还有别的工作 

(比如在工厂等)，而征地后，户籍由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享受镇保，因此多数被调查者都 

对征地持支持态度，只是对征地过程中具体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有一些质疑。而与上海截然相 

反的河南那个村庄的农民，他们无论是在征地前与土地的紧密程度，还是征地后找工作的难 

度、征地后没有参加保险的比例，以及征地后生活水平下降的比例，无一例外地都是四地中最 

高的，可以说征地对他们的生存境遇的打击是致命的，因此他们中几乎全部的人都明确表示不 

愿意出让土地。这同样也可以从访谈资料中得到印证。访谈中该地村民说，当地没有企业，农 

民没有就业的门路，所以大多数农民家庭就是靠 自己的一亩田地来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而 

这一亩地被征去后，便失去了任何保障，多数农民老实巴交，缺乏做生意的技能，又步入了中老 

年，打工也没人要，失地后没有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县里只有农民合作医疗(每人每年交十 

元钱，看病时500元以上的指定范围内的药可报销 60％)，但享受这一保障的资格是农民，而 

多数失地农民被强迫转为非农户口后并不能参加这一保险；部分失地农民可以享受最低生活 

保障，户口仍为农民的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每人每月4O元，户口为非农民的失地农民最 

低生活保障是每人每月 80元，但实际上2006年该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该是每人每月 140 

元，当地县干部说财力有限，只能缩水了。访谈中该地的失地农民说，其实他们的要求一点也 

不高，地政府可以征去，但是只要解决了眼前的吃饭问题，他们就满意了，很多失地农民认为每 

人每月200元钱，能够让他们吃饱就可以了。(关于问卷调查同期的访谈材料，可查阅研究小 

组的相关调查资料) 

第三，在补偿、保障的基础上，农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机会，比如收入增长机会、城市化机 

会等，对于农民出让土地意愿的影响将产生积极的正向效应。这一点在广东那个被调查村庄 

的农民身上得到了明显反映，回归模型在引入代表机会的三个变量后，广东农民出让土地的意 

愿有了极其显著的提升。在本研究中，辽宁、广东两地的村庄选点都选在大城市的行政区划 

内，其中辽宁的那个村庄位于近郊地带，而广东的那个村庄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位于开发区 

的中心地带，因此辽宁、广东这两地的农民在征地前与土地的紧密程度远没有河南那个村庄的 

农民那样强，同时由于辽宁、广东两地在征地后参加保险的比例明显不如上海，所以这两地的 

农民出让土地的意愿介于上海和河南之间，但由于这两地的保障水平也不高，所以出让意愿也 

只有 1成多些。广东、辽宁两地农民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在对机会这一维度的敏感性上，广东 

农民的表现极为突出，这从广东农民在征地后生活水平提高的比例是四地中最高的，从表 5的 

模型四、模型五中广东农民的出让意愿有显著提高，都可以得到有力印证。这可能与广东位于 

中国经济前沿区域的特点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同时需要注意到的是，虽然广东农民在把握 

城市化的经济机会方面表现突出，但他们在城市化的社会交往方面的表现却明显不如上海，这 

从表4的“与原市民的交往类型”一项中可以看出，广东农民与原市民的交往更多地局限于生 

意等业务往来或陌生人的简单买卖关系，而上海农民则有明显更多比例的人的城市交往属于 

邻里关系和共同的社区活动。如果说保障水平高是上海农民出让土地意愿更高的一个前提条 

件，那么在社会交往与社区认同方面的城市化则可以看作是上海农民出让土地意愿更高的一 

个重要推动力。访谈中就有上海农民谈到，由于不种地，农民的休闲时间增多，文化娱乐生活 

也丰富多了，特别是有了居委会，经常组织各类活动，农民普遍感到生活比以前舒适和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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